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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为规范从业者的从业行为, 引导职业教育培训的方向, 为职业

技能鉴定提供依据, 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 和 《中华人民

共和国职业教育法》, 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的客观需要, 立

足培育工匠精神和精益求精的敬业风气,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组织

有关专家, 制定了 《宠物美容师国家职业标准 (2023 年版)》 (以下

简称 《标准》)。
一、 本 《标准》 以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 (2022 年

版)》 为依据, 严格按照 《国家职业标准编制技术规程 (2023 年

版)》 有关要求, 以 “职业活动为导向、 职业技能为核心” 为指导

思想, 对宠物美容师从业人员的职业活动内容进行了规范细致描述,
对各等级从业者的技能水平和理论知识水平进行了明确规定。

二、 本 《标准》 依据有关规定将本职业分为五级 /初级工、 四级 /
中级工、 三级 /高级工、 二级 /技师、 一级 /高级技师五个等级, 包括

职业概况、 基本要求、 工作要求和权重表四个方面的内容。
三、 本 《标准》 主要起草单位有: 中国轻工企业投资发展协会、

中国礼仪休闲用品工业协会、 中国轻工业联合会轻工业职业能力评

价中心、 北京中宠文化交流中心、 北京天际华德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黑龙江农业工程职业学院、 名将宠美教育科技 (北京) 有限公司、
黑龙江职业学院、 南京九龙旋冰职业技能培训有限公司、 北京千娇

百宠宠物用品商店、 上海术烨宠物服务有限公司、 青岛新鑫尚宠物

美容有限公司、 北京永润建文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主要起草人员有:
贾雅军、 杨帆、 张天芬、 张锐、 刘洪涛、 王龙、 王镜淳、 时广明、
宋广军、 潘志荣、 颜冰、 王晏林、 崔娜。

四、 本 《标准》 主要审定单位有: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职业

技能鉴定中心、 中国轻工业联合会、 北京狄道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江苏中恒宠物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 北京市

昌平职业学校、 洁宠企业管理 (北京) 有限公司、 北京喵星球餐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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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道格之家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天津庆泉宠物用

品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宠控良品管理咨询 (北
京) 有限公司、 中国畜产品流通协会动物信息分会。 主要审定人员

有: 贾成千、 曹峰、 梁涛、 张琳、 卢炜、 侯旭瑞、 唐莹、 张庆海、
吴霖春、 仇斌、 朱孟玲、 蒋伟、 任凯。

五、 本 《标准》 在制定过程中得到了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

心、 中国财贸轻纺烟草工会全国委员会、 上海轻爱宠物用品有限公

司、 烟台中宠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春舟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上

海宠爱商贸有限公司、 宠育企业管理咨询 (西安) 有限公司、 四川

派魔互联网科技有限公司、 广西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陕西知宠科技

有限公司、 黑龙江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广东达洋宠物用品实业有限

公司、 长春永恒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必然科技有限公司、 西安时尚

宠物美容职业技能培训学校、 芜湖悠派护理用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武汉贵族鼎盛宠物有限公司、 重庆金誉宝教育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

司、 厦门市中宠宠物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萌兽宠物商贸有限公司、
云南和沐宠物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幸尚佰和品牌管理 (集团)
有限公司、 上海安妮宠美宠物服务有限公司、 厦门爪印文化传播有

限公司、 甘肃海情宠物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艺宠宠物服务有限

责任公司、 北京稚晖宠美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成都小可呢宠物用品

有限公司、 武汉神宝宠物用品有限公司等单位, 以及宋双全、 郝忠

礼、 陈晓华、 郝波、 严永明、 向旭东、 刘鑫、 于小军、 倪士明、 蔡

锡凯、 高鑫、 唐文卫、 范丹、 程岗、 耿明杰、 魏来、 李东、 李晨、
朱金凤、 康沂、 古雪、 朱梅芳、 陈晨、 许秀蓉、 王宇、 胡祥秀、 陈

立、 杨娇、 魏玉茜、 刘云珠、 王霄宇等专家的指导和大力支持, 在

此一并感谢。
六、 本 《标准》 业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批准, 自公布之日①

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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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2023 年 8 月 31 日, 本 《标准》 以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颁布劳动保

障协理员等 25 个国家职业标准的通知》 (人社厅发 〔2023〕 32 号) 公布。



宠物美容师

国家职业标准

(2023 年版)

1. 职业概况

1. 1　 职业名称

宠物美容师

1. 2　 职业编码

4-10-07-03

1. 3　 职业定义

从事宠物清洁养护、 毛发修剪、 造型设计、 装饰装扮工作的人

员。

1. 4　 职业技能等级

本职业共设五个等级, 分别为: 五级 / 初级工、 四级 / 中级工、
三级 / 高级工、 二级 / 技师、 一级 / 高级技师。

1. 5　 职业环境条件

室内, 常温。

1. 6　 职业能力特征

具有一定的判断、 语言表达能力, 身心健康, 色、 嗅、 触感官

灵敏, 喜欢动物, 热爱宠物行业, 具备宠物品种造型设计、 修剪、
毛发染色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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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7　 普通受教育程度

初中毕业。

1. 8　 职业培训要求

1. 8. 1　 培训参考时长

五级 / 初级工不少于 180 标准学时; 四级 / 中级工不少于 150 标

准学时; 三级 / 高级工不少于 120 标准学时; 二级 / 技师不少于 90 标

准学时; 一级 / 高级技师不少于 90 标准学时。

1. 8. 2　 培训教师

培训五级 / 初级工、 四级 / 中级工的教师应具有本职业三级 / 高级

工及以上职业资格 (职业技能等级) 证书或相关专业中级及以上专

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 培训三级 / 高级工的教师应具有本职业二级 /
技师及以上职业资格 (职业技能等级) 证书或相关专业中级及以上

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 培训二级 / 技师的教师应具有本职业一级 /
高级技师职业资格 (职业技能等级) 证书或相关专业高级专业技术

职务任职资格; 培训一级 / 高级技师的教师应具有本职业一级 / 高级

技师职业资格 (职业技能等级) 证书 2 年以上或相关专业高级专业

技术职务任职资格 2 年以上。

1. 8. 3　 培训场所设备

理论知识培训在标准教室进行; 操作技能培训在具有美容台、
吹风机等设施、 设备, 通风条件良好, 光线充足和安全措施完善的

场所进行。

1. 9　 职业技能评价要求

1. 9. 1　 申报条件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 可申报五级 / 初级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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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年满 16 周岁, 拟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①工作。
(2) 年满 16 周岁, 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 可申报四级 / 中级工:
(1) 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 5 年。
(2) 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五级 / 初级工职业资格 (职业技能等

级) 证书后, 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 3 年。
(3) 取得本专业或相关专业②的技工院校或中等及以上职业院

校、 专科及以上普通高等学校毕业证书 (含在读应届毕业生)。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 可申报三级 / 高级工:
(1) 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 10 年。
(2) 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 / 中级工职业资格 (职业技能等

级) 证书后, 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 4 年。
(3) 取得符合专业对应关系的初级职称 (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

格) 后, 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 1 年。
(4) 取得本专业或相关专业的技工院校高级工班及以上毕业证

书 (含在读应届毕业生)。
(5) 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 / 中级工职业资格 (职业技能等

级) 证书, 并取得高等职业学校、 专科及以上普通高等学校本专业

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 (含在读应届毕业生)。
(6) 取得经评估论证的高等职业学校、 专科及以上普通高等学

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的毕业证书 (含在读应届毕业生)。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 可申报二级 / 技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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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相关职业: 兽医、 宠物健康护理员、 宠物驯导师、 宠物医生、 动物检验检疫员、
动物疫病防治员、 家畜繁殖员、 家畜饲养员、 家禽繁殖员、 家禽饲养员、 美容师、 美发

师, 下同。
本专业或相关专业: 动物医学、 动物药学、 畜牧兽医、 中兽医、 宠物医疗技术、

宠物临床诊疗技术、 动物防疫与检疫、 畜禽智能化养殖、 畜牧工程技术、 特种动物养殖技

术、 实验动物技术、 特种动物养殖、 宠物养护与驯导、 饲料与动物营养、 动物营养与饲

料、 畜禽生产技术、 畜禽生产与疾病防治、 宠物养护与经营、 宠物医疗、 现代畜牧、 动物

科学、 美容美发与造型 (美发)、 美容美发与造型 (美容)、 美容美发与造型 (化妆) 等,
下同。



(1) 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三级 / 高级工职业资格 (职业技能等

级) 证书后, 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 5 年。
(2) 取得符合专业对应关系的初级职称 (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

格) 后, 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 5 年, 并在取得本职业

或相关职业三级 / 高级工职业资格 (职业技能等级) 证书后, 从事本

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 1 年。
(3) 取得符合专业对应关系的中级职称 (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

格) 后, 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 1 年。
(4) 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三级 / 高级工职业资格 (职业技能等

级) 证书的高级技工学校、 技师学院毕业生, 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

关职业工作满 2 年。
(5) 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三级 / 高级工职业资格 (职业技能等

级) 证书满 2 年的技师学院预备技师班、 技师班学生。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 可申报一级 / 高级技师:
(1) 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二级 / 技师职业资格 (职业技能等

级) 证书后, 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 5 年。
(2) 取得符合专业对应关系的中级职称后, 累计从事本职业或

相关职业工作满 5 年, 并在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二级 / 技师职业资

格 (职业技能等级) 证书后, 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 1 年。
(3) 取得符合专业对应关系的高级职称 (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

格) 后, 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 1 年。

1. 9. 2　 评价方式

分为理论知识考试、 操作技能考核以及综合评审。 理论知识考

试以笔试、 机考等方式为主, 主要考核从业人员从事本职业应掌握

的基本要求和相关知识要求; 操作技能考核主要采用现场操作、 模

拟操作等方式进行, 主要考核从业人员从事本职业应具备的技能水

平; 综合评审针对二级 / 技师和一级 / 高级技师, 通常采取审阅申报

材料、 答辩等方式进行全面评议和审查。
理论知识考试、 操作技能考核和综合评审均实行百分制, 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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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达 60 分 (含) 以上为合格。

1. 9. 3　 监考人员、 考评人员与考生配比

理论知识考试监考人员与考生配比不低于 1 ∶ 15, 且每个考场不

少于 2 名监考人员; 操作技能考核考评人员与考生配比不低于 1 ∶ 9,
且考评人员为 3 人 (含) 以上单数; 综合评审委员为 3 人 (含) 以

上单数。

1. 9. 4　 评价时长

理论知识考试时间不少于 90
 

min, 操作技能考核时间不少于

120
 

min, 综合评审时间不少于 30
 

min。

1. 9. 5　 评价场所设备

理论知识考试在标准教室进行; 操作技能考核在具有美容台、
吹风机等设施、 设备, 通风条件良好, 光线充足和安全措施完善的

场所进行; 综合评审在配备多媒体设备的室内或工作现场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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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本要求

2. 1　 职业道德

2. 1. 1　 职业道德基本知识

2. 1. 2　 职业守则

(1) 遵纪守法, 文明礼貌, 爱岗敬业。
(2) 和谐友善, 尊重宠物自然行为。
(3) 弘扬工匠精神, 创新技艺, 保障宠物福利。
(4) 优化服务, 安全生产。

2. 2　 基础知识

2. 2. 1　 宠物基础知识

(1) 宠物发展史。
(2) 宠物分类、 品种识别相关知识。
(3) 宠物心理与行为相关知识。
(4) 宠物常见病及其防治相关知识。

2. 2. 2　 宠物美容专业知识

(1) 宠物日常护理相关知识。
(2) 宠物美容作业要求。
(3) 宠物造型修剪相关知识。

2. 2. 3　 经营管理知识

(1) 宠物日常饲养与管理方法。
(2) 宠物商品学相关知识。
(3) 营销学相关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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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4　 相关法律、 法规知识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相关知识。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 相关知识。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相关知识。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动植物检疫法》 相关知识。
(5) 《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 相关知识。
(6) 《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 相关知识。
(7)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相关知识。
(8) 《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 相关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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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工作要求

本标准对五级 / 初级工、 四级 / 中级工、 三级 / 高级工、 二级 / 技
师、 一级 / 高级技师的技能要求和相关知识依次递进, 高级别涵盖低

级别的要求。

3. 1　 五级 /初级工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工
作
准
备

　 1. 1 行为

管理

　 1. 1. 1 能对宠物品种进行

识别

　 1. 1. 2 能记录和汇报宠物

外观状态

　 1. 1. 3 能识别宠物行为信

息, 并保定宠物

　 1. 1. 1 宠物品种识别方法

　 1. 1. 2 宠物外观记录和汇

报方法

　 1. 1. 3 宠物保定方法

　 1. 2 设施

环境管理

　 1. 2. 1 能准备并核对工具

　 1. 2. 2 能对操作间的工

具、 环境等进行清洁

　 1. 2. 1 准备、 核对工具数

量及内容的方法

　 1. 2. 2 操作间清洁方法

2.
洗
护

　 2. 1 清洁

　 2. 1. 1 能对宠物的五官部

位进行清洁

　 2. 1. 2 能对宠物进行整体

清洗

　 2. 1. 1 宠物五官清洁方法

　 2. 1. 2 宠物清洗技巧

　 2. 2 干燥

　 2. 2. 1 能去除宠物体表水

分

　 2. 2. 2 能吹干宠物毛发

　 2. 2. 1 宠物体表水分去除

方法

　 2. 2. 2 宠物毛发吹干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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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3.
修
剪

　 3. 1 工具

选用

　 3. 1. 1 能选取手动修剪工

具

　 3. 1. 2 能选取电动修剪工

具

　 3. 1. 1 手动工具选取技巧

　 3. 1. 2 电动工具选取技巧

　 3. 2 基础

修剪

　 3. 2. 1 能识别宠物体表多

余角质

　 3. 2. 2 能剃除宠物脚底毛

　 3. 2. 1 宠物体表角质识别

方法

　 3. 2. 2 宠物脚底毛剃除技

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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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四级 /中级工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工
作
准
备

　 1. 1 行为

管理

　 1. 1. 1 能对宠物年龄进行

识别

　 1. 1. 2 能对宠物外观状态

进行判定

　 1. 1. 3 能评价宠物行为,
并安抚宠物

　 1. 1. 1 宠物年龄识别方法

　 1. 1. 2 宠物外观状态判定

技巧

　 1. 1. 3 宠物行为评价与安

抚技巧

　 1. 2 设施

环境管理

　 1. 2. 1 能使用及维护工具

　 1. 2. 2 能对操作间的工具

与环境进行消杀

　 1. 2. 1 工具使用及维护方

法

　 1. 2. 2 工具与环境消杀方

法

2.
洗
护

　 2. 1 清洁

　 2. 1. 1 能对宠物四肢进行

清洁

　 2. 1. 2 能对宠物进行整体

洗护

　 2. 1. 1 宠物四肢清洁方法

　 2. 1. 2 宠物洗护技巧

　 2. 2 干燥

　 2. 2. 1 能对宠物体表进行

烘干

　 2. 2. 2 能拉直宠物毛发

　 2. 2. 1 宠物体表烘干方法

　 2. 2. 2 宠物毛发拉直技巧

3.
修
剪

　 3. 1 基础

修剪

　 3. 1. 1 能去除宠物体表多

余角质

　 3. 1. 2 能根据宠物身体结

构修剪毛发

　 3. 1. 1 宠物体表角质去除

方法

　 3. 1. 2 宠物各部位修剪技

巧

　 3. 2 基础

造型

　 3. 2. 1 能使用剪刀对宠物

全身毛发进行造型修剪

　 3. 2. 2 能使用电剪对宠物

全身毛发进行造型推剪

　 3. 2. 1 剪刀使用技巧

　 3. 2. 2 电剪使用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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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　 三级 /高级工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工
作
准
备

　 1. 1 行为

管控

　 1. 1. 1 能对宠物健康状况

进行判断

　 1. 1. 2 能管控宠物行为

　 1. 1. 1 宠物健康状况判断

原则与方法

　 1. 1. 2 宠物行为管控技巧

　 1. 2 设施

环境管理

　 1. 2. 1 能使用及维护设备

　 1. 2. 2 能制定设施环境清

洁和消杀方案

　 1. 2. 1 设备使用及维护方

法

　 1. 2. 2 清洁和消杀方案制

定方法

2.
洗
护

　 2. 1 护理

　 2. 1. 1 能对 3 种以上宠物

进行护理

　 2. 1. 2 能对宠物特殊部位

进行护理

　 2. 1. 1 各种宠物护理方法

　 2. 1. 2 宠物特殊部位护理

技巧

　 2. 2 养护

　 2. 2. 1 能对宠物进行整体

养护

　 2. 2. 2 能对宠物进行按摩

保养

　 2. 2. 1 宠物养护技巧

　 2. 2. 2 宠物按摩技巧

3.
修
剪

　 3. 1 造型

设计

　 3. 1. 1 能进行宠物造型设

计绘图

　 3. 1. 2 能对宠物进行配饰

造型搭配设计

　 3. 1. 1 造型设计绘图方法

　 3. 1. 2 配饰造型搭配技巧

　 3. 2 造型

修剪

　 3. 2. 1 能根据宠物品种及

样式要求进行修剪

　 3. 2. 2 能对宠物特定部位

进行修饰处理

　 3. 2. 3 能对宠物毛发进行

染色

　 3. 2. 1 修剪样式制定原则

与方法

　 3. 2. 2 宠物特定部位修饰

技巧

　 3. 2. 3 宠物毛发染色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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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二级 /技师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方
案
管
理

　 1. 1 洗护

方案制定

　 1. 1. 1 能制定宠物清洁方

案

　 1. 1. 2 能制定宠物养护方

案

　 1. 1. 1 宠物清洁方案制定

方法

　 1. 1. 2 宠物养护方案制定

方法

　 1. 2 造型

方案制定

　 1. 2. 1 能制定宠物造型设

计方案

　 1. 2. 2 能制定宠物造型修

剪方案

　 1. 2. 1 造型设计方案制定

方法

　 1. 2. 2 造型修剪方案制定

方法

2.
技
术
管
理

　 2. 1 安全

管理

　 2. 1. 1 能制定作业安全管

理规定

　 2. 1. 2 能制定环境安全管

理规定

　 2. 1. 1 作业安全管理规定

制定方法

　 2. 1. 2 环境安全管理规定

制定方法

　 2. 2 专业

管理

　 2. 2. 1 能制定宠物美容技

术流程

　 2. 2. 2 能根据教学大纲编

写培训讲义

　 2. 2. 1 美容技术流程制定

方法

　 2. 2. 2 培训讲义编写方法

3.
培
训
指
导

　 3. 1 培训

　 3. 1. 1 能制订培训计划

　 3. 1. 2 能讲授专业基础知

识和技能要求

　 3. 1. 1 培训计划制订方法

　 3. 1. 2 授课技巧

　 3. 2 指导

　 3. 2. 1 能指导三级 / 高级

工及以下级别人员工作

　 3. 2. 2 能制定培训指导规

范

　 3. 2. 1 技术指导方法

　 3. 2. 2 培训指导规范制定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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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5　 一级 /高级技师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方
案
管
理

　 1. 1 洗护

方案评估及

修订

　 1. 1. 1 能评估及修订宠物

清洁方案

　 1. 1. 2 能评估及修订宠物

养护方案

　 1. 1. 1 清洁方案评估及修

订方法

　 1. 1. 2 养护方案评估及修

订方法

　 1. 2 造型

方案评估及

修订

　 1. 2. 1 能评估及修订宠物

造型设计方案

　 1. 2. 2 能评估及修订宠物

造型修剪方案

　 1. 2. 1 宠物造型设计方案

评估及修订方法

　 1. 2. 2 宠物造型修剪方案

评估及修订方法

2.
技
术
管
理

　 2. 1 安全

管理

　 2. 1. 1 能评估及审定作业

安全管理规定

　 2. 1. 2 能评估及审订环境

安全管理规定

　 2. 1. 1 作业安全管理规定

评估及审定方法

　 2. 1. 2 环境安全管理规定

评估及审定方法

　 2. 2 专业

管理

　 2. 2. 1 能评估及审定宠物

美容技术流程

　 2. 2. 2 能编写教学大纲

　 2. 2. 1 美容技术流程评估

及审定方法

　 2. 2. 2 教学大纲编写方法

3.
培
训
指
导

　 3. 1 培训

　 3. 1. 1 能组织开展培训教

学工作

　 3. 1. 2 能建立培训考评体

系

　 3. 1. 1 培训教学组织方法

　 3. 1. 2 培训考评体系建立

方法

　 3. 2 指导

　 3. 2. 1 能指导二级 / 技师

及以下级别人员工作

　 3. 2. 2 能评估培训效果

　 3. 2. 1 专业技能指导考评

方法

　 3. 2. 2 培训效果评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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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权重表

4. 1　 理论知识权重表

技能等级

项目

五级 /
初级工

(%)

四级 /
中级工

(%)

三级 /
高级工

(%)

二级 /
技师

(%)

一级 /
高级技师

(%)

基本

要求

职业道德 5 5 5 5 5

基础知识 35 25 10 5 5

相关

知识

要求

工作准备 10 10 10 — —

洗护 30 20 30 — —

修剪 20 40 45 — —

方案管理 — — — 40 30

技术管理 — — — 30 20

培训指导 — — — 20 40

合计 100 100 100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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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　 技能要求权重表

技能等级

项目

五级 /
初级工

(%)

四级 /
中级工

(%)

三级 /
高级工

(%)

二级 /
技师

(%)

一级 /
高级技师

(%)

技能

要求

工作准备 20 20 10 — —

洗护 40 40 30 — —

修剪 40 40 60 — —

方案管理 — — — 40 30

技术管理 — — — 40 30

培训指导 — — — 20 40

合计 100 100 100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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